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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马尔代夫共和国政府贸易和经济合作协定（马尔代夫2004.03.28）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马尔代夫共和国政府（以下简称“缔约双方”），本着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扩大和加

强两国间贸易和经济合作关系的愿望，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缔约双方应在本协定和各自国家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的范围内，促进两国经济贸易关系的发展。

 

第二条

 

缔约双方在有关两国贸易的关税和其他捐税方面应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

 

第三条

 

缔约双方应当在国内税费和其他有关法律规定方面给予来自缔约另一方的产品以不低于本国同类产品的待

遇。

 

第四条

 

第二条规定不适用于：

 

一、缔约任何一方为便利其边境贸易而给予或可能给予毗邻国家的优惠和利益；

 

二、缔约任何一方由于成为或可能成为关税联盟、自由贸易区或区域性经济集团的成员而产生的优惠和利

益。

 

第五条

 

缔约双方将根据各自国家的进口、出口、外汇及其他的法律、法规，提供尽可能的便利，以增加两国之间的

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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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两国之间的贸易支付，应根据各自国家有效的外汇管理法规，以双方同意的可兑换货币办理。有关支付、结

算的具体事宜，由两国银行商定。

 

第七条

 

一、缔约一方将为缔约另一方或其国民参加在其领土上举办的贸易博览会以及为缔约另一方或其国民在其领

土上举办展览会提供便利。参加博览会和举办展览会须遵守博览会和展览会所在国主管当局的规定。

 

二、对用于展览的货物、样品免征关税和其他类似费用以及这类货物、样品的运入、运出、出售和处理均应

遵守博览会或展览会所在国的法律。

 

第八条

 

原产于缔约一方领土的不具有商业价值的货物的样品以及只作定货样品之用而不是为了出售的货物的样品，

在进入缔约另一方领土时应免征关税。

 

第九条

 

中方鼓励指定的中国金融机构为马尔代夫进口原产于中国的产品提供信贷支持。信贷条件，包括金额、产

品、供货、偿还期、货币种类和担保将由两国金融机构和企业具体商谈。

 

第十条

 

为享受本协定待遇而适用的原产地规则系指适用于享受最惠国待遇产品的原产地规则。

 

第十一条

 

一、缔约双方鼓励各自国家的企业或国民到对方国家投资并开展多种形式的经济技术合作。

 

二、缔约双方将根据各自国家的进口、出口、外汇及其他的法律、法规，为缔约另一方的企业或国民在其领

土上的投资和经济技术合作提供便利。上述投资和经济技术合作的开展须遵守所在国的法律法规。

 

第十二条

 

中方将继续向马方提供力所能及的经济技术援助，帮助马尔代夫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缔约双方的经贸官员们应根据需要举行不定期磋商以确定和决定上述经济和技术援助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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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根据缔约任何一方的要求，双方的代表应本着合作和互谅的精神，商谈扩大两国贸易和经济合作关系的措

施，并解决有关执行本协定所发生的问题。谈判的地点和日期将由双方商定。

 

第十四条

 

本协定不影响缔约一方为了维护本国的安全利益或保护公共健康或防止动、植物的病虫害而采取各种禁止和

限制措施。

 

第十五条

 

本协定期满后，协定的各项规定仍可继续适用于在协定期满前已达成但尚未执行完毕的各项商业交易。

 

第十六条

 

本协定自签字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五年。如在期满六月个前，缔约任何一方未书面通知另一方要求终止本协

定，则本协定的有效期限将自动延长五年，并以此法顺延。

 

应缔约任何一方要求，经双方同意，对本协定可以进行修改。

 

本协定于二○○四年三月二十八日在马累签订，一式两份，每份都用中文和英文写成，两种文本同等作准。如

对本协定的解释有分歧，以英文本为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马尔代夫共和国政府

代 表 代 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 马尔代夫共和国

商务部部长助理 外交部副部长

陈 健 侯赛因·希哈博

（签 字） （签 字）

版权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京ICP备05004093号

承办单位：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

地      址：北京市安定门外东后巷28号

邮政编码：100710

咨询电话：010-64515048 传真：010-64212175

网站管理：商务部电子商务和信息化司

关于本站｜联系方式

http://history.mofcom.gov.cn/?page_id=951
http://history.mofcom.gov.cn/?page_id=1016

